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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资本市场 开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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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举行隆重举行

为鼓励我市企业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全力扶持我市企业上市挂牌，
支持上市挂牌企业可持续发展，促进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聚集高邮，特制
定如下政策意见。

一、大力推进企业实施股改
1、新落户企业在具有证券业从

业资格的中介机构指导下，直接新设
立股份有限公司的，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有限责任公司改制设立股份有
限公司的，改制成功后一次性奖励
10万元。

2、企业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
司过程中，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调
整会计分录产生的净资产增值，新增
地方财政贡献部分在股改完成后全
额奖励给企业。

3、企业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
司过程中，自然人股东因股权转让，
以及前期投资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
和经营形成的留存收益转增股本，新
增地方财政贡献部分全额奖励给相
关自然人股东（通过企业发放）。

4、企业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
司过程中，原取得划拨土地使用证
的，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同
意补办出让手续（仅限工业用地），原
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的在不改变土
地用途的前提下，上报征收手续审批
同意后，办理出让手续（仅限工业用
地）；以其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为标准，
全额奖励给企业。

5、企业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
司过程中，对不改变所有者结构，涉

及土地、房产、车船等权属过户，按非
交易性过户处理，新增地方财政贡献
部分全额奖励给企业。

二、全力扶持企业上市挂牌
6、对经认定的重点培育企业梯队

实行资源要素配置倾斜，优先保障排
污权、用能、土地、人才等各类要素。

7、企业在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成
长板、“科技创新板”、价值板挂牌的
（列入培育计划的，每年支持10家），
在成功挂牌后分别奖励5万元、10万
元、20万元。

8、企业在新三板挂牌的，给予一
次性奖励100万元；对进入创新层、
精选层的企业再分别奖励50万元、
130万元。

9、对拟在国内主板、中小板上市
的重点培育企业，分阶段奖励600万
元：省证监局辅导备案后奖励150万
元，国家证监会受理上市申请后奖励
200万元，发审委核准后成功上市再
奖励200万元；企业成功上市后，给
予经营团队一次性奖励50万元。

10、对拟在科创板、创业板注册
上市的重点培育企业，分阶段奖励
600万元：交易所受理注册申请后奖
励150万元，证监会同意注册申请后
奖励200万元，新股正式上市发行后
奖励200万元；企业成功上市后，给
予经营团队一次性奖励50万元。

11、企业在境外主要资本市场首
发上市成功且募投项目均在本市的，
首发募集资金 1500 万美元（含）-
5000万美元以内的，一次性奖励300

万元；首发募集资金 5000 万美元
（含）-1亿美元以内的，一次性奖励
500万元；首发募集资金1亿美元以
上的，一次性奖励600万元。

12、已挂牌企业成功进行转层或
转板的，扣减此前已享受的奖励部
分，按相应标准补足差额。

13、企业境内借壳上市，并将上
市公司注册地和纳税登记地迁至我
市后，给予一次性奖励600万元，其
中100万元奖励给经营团队。企业同
时享受招商引资政策。

三、助力上市挂牌企业持续发展
14、企业在境内成功上市、新三

板挂牌、江苏股权交易中心价值板挂
牌实现融资（含首发、增发、配股、发
行可转债）的，按照实际投放在本市
项目资金总额4亿元（含）以上的，一
次性给予100万元资金支持；1亿元
（含）-4亿元以内的，一次性给予75
万元专项资金扶持；1亿元以内的，按
实际投放在本市项目资金总额的1%
给予融资专项资金扶持，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15、上市公司以增强主营业务为
目的对境内外上下游企业并购重组
后（以证券交易所公告为准），按出资
额的5‰给予一次性奖励，单个并购
重组奖励不超过100万元，年度累计
不超过200万元。上市公司完成境内
外投资参股后（以证券交易所公告为
准），按出资额的1‰给予奖励，单个
项目不超过50万元，年度累计不超过
100万元。

16、对自然人股东的限售股（含
股权激励股份）转让实行奖励：单月
减持额50万元以下的，以其新增地方
财政贡献部分，按照80%的比例给予
奖励；单月减持额50万元至500万元
的，以其新增地方财政贡献部分，按
照90%的比例给予奖励；单月减持额
500万元以上的，以其新增地方财政
贡献部分，按照 95%的比例给予奖
励。

四、政策限制措施
17、在兑现奖励政策时，企业控

股股东须对注册地不得迁出本市、限
售股在本市减持等事项作出具体信
用承诺。若企业因非客观因素造成
上市中止，或弄虚作假、骗取享受上
市挂牌优惠政策，则取消或收回企业
所享受的本意见中的所有政策奖励
和补助，五年内取消各类评优资格和
各类财政奖补资格。

五、政策申报程序
18、上述政策的兑现工作，由企业

申请，经上市工作机构审核、财政局复
审，报市政府同意后办理。同一事项
涉及多项奖励的，按最高一项执行。

六、附则
19、扬州市级及以上有关企业上

市的各类奖补扶持政策，按上级规定
兑现。

20、本政策意见自2020年6月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
日，由上市工作机构负责解释。

高邮市关于鼓励和支持企业上市的若干政策意见

高邮市首届“鱼跃龙门”上市峰会 2020 520


